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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政复决字〔2025〕第 16号

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吴某，女，回族，1984年 11月 10日出生，住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豫海镇皓月新都 19-2-101号

委托代理人：丁某，男，回族，1984年 12月 5日出生，

住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豫海镇皓月新都 19-2-101号，系申请人

丈夫。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申请人：同心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纪 伟，该局局长

地址：宁夏同心县新区庆王街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同公（兴）行罚决字

〔2025〕30769 号行政处罚决定，于 2025 年 7 月 14 日向本

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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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于 2025 年 7月 18日依法予

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修改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兴）行罚

决字〔2025〕307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事实认定部分。

申请人称：

2025年 7月 7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兴）

行罚决字〔2025〕307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表述“教师

吴某因为学生撒某海上早读时没有站起来朗读，双方因此发生

了争执并引发打架，吴某和撒某海互相在对方的头上打了一

下”，“便追上去在撒某海的头部和背部打了一拳，撒某海也

还手在吴某脸上打了一下”描述与事实不符。被申请人在 2025

年 5月 15日，针对报警人丁琳打 110报警的有关警情，已在当

天对吴某、撒某海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掌握了案件发生的详

细经过，并制作相关询问笔录。但在处罚决定书中，通过文字

游戏避重就轻、歪曲事实，刻意规避撒某海责任，给申请人造

成舆论压力，导致心理抑郁，给申请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

在处罚程序上，被申请人存在以下违法及工作失职之处。

1.被申请人将本次事件定性为治安案件，申请人作为被侵

害人（耳膜 2个穿孔轻微伤害），被申请人没有向申请人书面

送达对涉事另一方撒某海的有关处罚决定，只是在派出所办案

区进行了宣读。

2.被申请人在派出所办案区向申请人送达处罚决定书后，

当即要求在现场扫码缴纳罚款，剥夺了申请人在 15日内依法

选择缴纳罚款日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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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中将申请人工作单位记录为“不

详”，仅仅提及“教师吴某”，刻意规避吴某为豫海中学高三

（23）班任课教师（撒某海语文老师）的信息，将课堂教学进

行中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刻意规避。

4.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兴隆派出所）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存在工作失职，在此次案件前期调解过程中，不仅自始

至终未参与调解，且通过联系申请人工作单位领导到场、言语

刺激等方式单方面给申请人造成舆论压力，最终结果带来社会

负面影响：同心县豫海高中高三复读班任课教师在课堂中被学

生殴打至耳膜穿孔，又因殴打学生被行政处罚；复读班学生因

殴打教师被行政拘留。另请求复议机关协调相关部门提供 5月

15日、7月 7日和本次案件有关的询问笔录，调取并保存同心

县公安局兴隆派出所办公楼大厅、大厅西侧办公室 7月 7日 10

时至 20时的视频监控。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 1份；

2、同公（兴）行罚决字〔2025〕307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复印件 1份；

被申请人称：

一、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

2025年 5月 15日 07时许，在同心县豫海中学高三（23）

班教室内，教师吴某因学生撒某海上早读时没有站起来朗读，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并引发打架，吴某和撒某海互相在对方头

部打了一下，接着撒某海和吴某被周围同学拉开。过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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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杨某云到现场，将撒某海从班级叫出去，在撒某海往

出走时，吴某因为生气，便追上去在撒某海的头部和背部打

了一拳，撒某海也还手在吴某脸上打了一下，后双方又被人

拉开，再没有发生打架行为。经同心县物证鉴定室鉴定，吴

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查明案件事实后，同心县公安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

规定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吴某作出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对违法行为人撒某海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以罚款二百

元的处罚决定。以上事实有撒某海的陈述和申辩、吴某的称

述和申辩、证人证言、鉴定文书、书证等证据证实。

二、法律依据适用正确、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在办理该起案件过程中，依法受理为行政案件

进行查处，全面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双方当事人及在场证

人进行客观取证，依法委托同心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申请

人进行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评定为轻微伤。2025年 7月 7

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及第三人撒某海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

当天对申请人进行了口头告知和书面送达，并且申请人本人

在送达回执上签字捺印，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

规定》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中直接送达的情形。申请人在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民警依法告知申请人关于罚款的选择性

缴纳期限，申请人并未向在场民警提出择日缴纳罚款的诉求，

所以民警对吴某执行缴纳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

定。对于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的内容，明确记录了事情发

生的时间、地点及详细经过，尤其说明了在同心县豫海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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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23）班内，教师吴某与学生撒某海发生争执的原因，

民警依据查证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处罚裁

量，不存在避重就轻、歪曲事实、刻意规避撒某海责任的情

况。

三、对于该案的调解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

该案符合治安调解的情形，且为涉校类案件，双方当事人身

份特殊，系非常见性殴打他人类警情。为保护双方合法权益，

防止矛盾激化，请该校领导参与调解工作更有利于矛盾的化

解。双方的调解工作系在公安组织下进行，因没有法律规定

调解时必须要有派出所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参与，故调

解全程由民警积极组织，对双方进行大量教育劝导工作，且

言语规范，不存在过激行为。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

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因此，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

依法维持同公（兴）行罚决字〔2025〕30769 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1、《立案告知书》；

2、同公（兴）行罚决字〔2025〕30769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

3、《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4、《传唤证》；

5、《询问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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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体损伤鉴定委托书》；

7、《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通知书》；

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9、《行政处罚审批表》；

10、《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

11、其他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吴某系同心县豫海中学高三（23）班语文老师，

撒某海系高三（23）班就读学生。2025年 5月 15日 07时许，

在同心县豫海高中高三（23）班早读时，因撒某海没有按照

学校规定的站立式早读背课文，申请人吴某（教师）上前询

问原因并开导，但撒某海仍没有回答，并且还骂了申请人，

双方因此发生了争执并打架，申请人的丈夫丁琳了解情况后

报警。2025年 7月 7日，经同心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申

请人吴某的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同日，被申请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分别给与吴某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给予撒某海行政拘留

五日并处以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被申请人提供的《立案告知书》《询问笔录》

《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回执》及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等证

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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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

申请人作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具有对辖区内治

安管理事项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首先，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吴某、撒某海以

及证人的询问笔录等在卷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吴某和撒某

海因早读时撒某海没有站起来，撒某海骂了申请人吴某而引

起双方发生争执打架的基本事实。其次，申请人吴某称被申

请人的民警没有向申请人吴某书面送达对涉事另一方撒某海

的行政处罚决定，只是在派出所办案区进行了宣读。根据《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治安

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处

罚决定之日起二日内将决定书复印件送达被侵害人。无法送达

的，应当注明。”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第二款“有

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之规

定，被申请人应当将撒某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面送达申请人。

但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向申请人吴某送达撒某海行政处罚决

定的视频（序列号G031461）中显示，被申请人的民警向申请

人吴某宣读了对撒某海的行政处罚决定，申请人吴某也在送达

回证上签了字，但未将书面的处罚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吴某。

该行为不影响申请人获知被申请人对撒某海行政处罚的知情

权，但存在程序瑕疵，本机关在此予以纠正。



- 8 -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应当自收

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

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之规定，15日规定是法律允许的最长缴

纳期限。本案中，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人吴某行政处罚决

定送达视频（序列号G031461）显示，办案民警向申请人吴某

宣读了行政处罚的内容、执行方式及救济途径后，申请人吴某

在处罚决定书以及送达回执上签字捺印后，并未向在场民警提

出择日缴纳罚款的要求，当场缴纳罚款的行为视为其对权利的

自主处分，未发现被申请人强制缴纳的证据，此节程序无违法

情形。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二维码作为一种便民服务的支付功

能，扫码后跳转至财政非税系统，缴纳后具有电子版的财政收

据。

综上，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兴）行罚决字

〔2025〕30769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法律适用正确、处罚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复议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兴）行罚决字〔2025〕3076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同心县人民政府

2025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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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

决定不服；

……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

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该行政行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

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

安管理工作。

第九十七条 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

抄送被侵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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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一百七十二条 治安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

在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处罚决定之日起二日内将决定书复

印件送达被侵害人。无法送达的，应当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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